
申请人名称

证件类型 营业执照 其他

证件号码

经办人姓名

证件号码

基金账号

基金名称

十 亿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个

份   额

赎回单

如遇巨额赎回，是否顺延未成交部分  □是   □否 （不选则默认为“是”）

投资人已阅读并接受本申请表背面的赎回条款，确认上述填写内容正确无误。

20 □□年□□月□□日

销售机构签章企业签章

经办人签字



5、本申请的受理不表明投资人赎回基金得以确认，确认结果以T+1工作日（T日为有效申
请日）注册登记机构确认结果为准。请于T+2工作日到理财中心打印您的确认单，或登录
www.chinaaamc.com或致电客服400-818-6666查询。

基金赎回条款

1、投资人确认已详细阅读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合同》、
最新招募说明书。

2、投资人的赎回申请可能因招募说明书中规定的巨额赎回、不可抗力等情形出现而不能
成功。敬请留意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信息披露指定报刊或网点信息公告。

3、投资人赎回资金为赎回金额扣除赎回费后的净资金额，如为后收费基金，还需收取后
端认（申）购费用。该资金将在基金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日期内划入投资人开户时预留的银
行账户。

4、投资人应妥善保管交易证件和交易密码。任何使用个人投资人的证件或交易密码，机
构投资人的预留印鉴和授权书授权的人士证件进行的操作均视为投资人所为，由此造成的
结果由投资人承担。


